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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公寓”圈钱19亿！小心别踩“坑”
省高院通报4起“投资养老”“以房养老”典型案例，公布举报渠道

三湘都市报5月25日讯 今日， 记者从长沙
市芙蓉区人民检察院获悉，该院在办理一起非法
吸收公众存款案件过程中，发现犯罪嫌疑人虚构
公司经营模式，与“专业化”营销犯罪团队合谋策
划，特定针对老年人群体公开宣传，以高额利息
为引诱，非法集资1100余万元，涉及集资参与人
203名。

“专业团队”参与，骗局野蛮生长

2018年11月至2019年4月期间，赖某、邝某
等人共谋成立广东某康养旅游有限公司长沙分
公司，对外宣称公司系某集团公司名下子公司，
集团公司业务涉及商贸、 餐饮、 酒店、 康养旅
游、新能源、金融投资等领域，集团公司经济
实力雄厚， 向公司投资即可成为公司会员，
除享受康养旅游、餐饮、酒店服务外，还可以
获取投资金额每月2%的利息。在犯罪嫌疑人
精美包装的公司外表和高额利息的诱惑下，不
少老年人上当受骗。

为了能够达到迅速非法吸收资金的目的，他
们找到专门从事此类业务的梁某和胡某，双方约
定由梁、胡负责长沙公司办公场地的租赁、装修、
组建业务团队对外宣传发展业务，对于吸收的资
金， 梁某和胡某分取20%作为两人初期投入费
用、40%作为业务团队的提成、5%作为二人的提
成，剩余35%再交给赖某等人。随后，梁某和胡某
分别召集成员开展非法集资业务。

根据公安机关已抓获的营销团队成员李某
供述，团队中大部分成员之前都有过向老年人推
销保健品的工作经历，手上积累掌握了大量老年
人的信息资源， 具有一定的市场推销专业能力。
梁某和胡某专门以高额提成招募上述成员，为其
开展业务，轻易获得信任让老人进行投资。

依法追诉漏罪漏犯确保司法公正

2021年3月，公安机关将犯罪嫌疑人赖某等
人抓获，并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向检察机关报
请逮捕，并引导公安机关进一步补充侦查取证。

公安机关通过其内部情报系统排查发现，本
案中犯罪嫌疑人李某还涉嫌参与了另外一起非
法集资案件，发现另外一起非法集资案件的犯罪
嫌疑人张某某也涉嫌参与本案犯罪事实。

最终， 公安机关依法追诉犯罪嫌疑人张某
某、李某遗漏犯罪事实，并以犯罪嫌疑人赖某、李
某、邝某、张某等人分别涉嫌集资诈骗罪、非法吸
收公众存款罪向检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

目前，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检察院已将被告人
赖某、李某、邝某、张某某等人分别以集资诈骗
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
也即将开庭审理本案。同时，对于本案涉及其他
在逃犯罪嫌疑人，检察机关也督促公安机关全力
追捕， 也请掌握相关线索的群众及时向公安机
关、检察机关举报。

■全媒体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徐平

【案例】
非法集资19亿，3名主犯被判无期

在菜场、超市、广场等公共场所给老人发传单，
力邀众多老人去高档酒店参加推介会，这是涉养老
诈骗常见的手段。2005年至2019年11月，被告人李
某某、全某等人以“夕阳红”公寓、孝德集团为名，以
到“夕阳红”公寓来养老、投资等为幌子，以高利或
高额回报为诱，吸引老年人签订“入住合同”，收取
“入住保证金”，变相非法集资。所获资金投入到养
老等公益性事项及其他生产经营上的人力、 物力、
资金比例极小。

李某某、 全某在明知对外商业投资已失败，名
下公司经营恶化或无法经营，且资不抵债，无法偿
还集资参与人本金情况下，不但不及时止损，尽力
退还集资参与人本金，还捏造股票已在境外上市的
虚假信息，扩大非法集资范围、规模，以达到借新还
旧，延缓案发，妄图逃避司法打击的目的。经鉴定，
李某某、全某集资诈骗金额为8.7亿元，非法吸收公
众存款金额为19.2亿元。

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被告人李某某、全
某、 袁某某构成集资诈骗罪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罪，被告人周某构成集资诈骗罪，被告人李某成等
28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李某某、全某、袁
某某等3人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
个人全部财产；对周某等29人判处十四年至二年一
个月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省高院刑二庭庭长黄燕介绍，本案是以公寓养
老、投资为名进行非法集资，数额特别巨大，严重扰
乱金融秩序，严重侵害了老年人的合法权益，造成
了恶劣的社会影响。本案对3名主犯判处无期徒刑，
体现了人民法院依法从严惩处该类犯罪的决心，对
于造成严重经济损失以及其他严重后果或者恶劣
社会影响的案件，坚决依法从严惩处，该重判的坚
决予以重判，并加大对罚金、没收财产的处罚力度，
从经济上严厉制裁犯罪分子。同时对于具有积极退
赃退赔、认罪认罚、取得被害人谅解等情节的，依法
体现政策、适度从宽处理。

【提醒】
遭遇涉养老诈骗，可通过这些方式举报

黄燕介绍，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网络知识
不足、辨识能力不强等特点，以“投资养老”“以房养
老”的名义，诱骗老年人投资、加盟、入股老年公寓
等项目，承诺返本销售、售后包租、约定回购、提供
预留养老床位或养老房间，骗取老年人钱财。这也
是这一类犯罪最主要的形式， 且一般涉案金额巨
大，社会影响恶劣。

省高院提醒人民群众要保持高度警惕，了解犯
罪分子行骗的“套路”手法，提高识骗防骗的能力，
避免掉入假借提供养老公寓名义的非法集资陷阱，
相应监管部门要加大对养老服务行业的监管力度，
共同守护好每个老年人的“养老钱”。

省法院设立了举报电话、信箱、邮箱，广泛接收
群众举报线索，对收到的线索分门别类，依法作出
处理，群众遭遇该类诈骗，可拨打举报电话12368，
联系举报邮箱yaolaozp12368@163.com， 或者向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信访大厅举报信箱举报。

“投资养老”“以房养老”，只要加盟、入股老年公寓就有高额回
报，还能预留养老床位……这样的说法耳熟不？在超市、广场老人
多的地方，是不是经常有这样的“热心人”给你们推荐。

5月25日上午，湖南高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全省法院打击
涉养老诈骗犯罪专项行动开展情况，通报的4起典型案例全部都是
以投资养老公寓、购买养老床位等为名实施非法集资。

■文/视频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虢灿 实习生 程韫玉 通讯员 陶琛

今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曾下发通
知， 部署全国法院打击整治养老诈骗
专项行动。

据消息称， 为期半年的全国打击
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 目前转入打
击整治关键环节。 最高人民法院再作
部署， 旨在迅速掀起打击整治犯罪的
强大攻势。

全国法院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
行动推进会上称， 法院将把打击锋芒
对准以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
目”、销售“养老产品”、宣称“以房养
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
扶”等为名，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各
类诈骗违法犯罪。

最高法要求尽快组织审理、 宣判
一批社会影响大、关注度高的案件，形
成强大打击声威， 坚决遏制养老诈骗
犯罪蔓延。

●审结涉养老诈骗案件
54件256人

●判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56人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8人
●对8名被告人判处无期

徒刑

●追赃挽损执行到位金额
3700余万元

●延伸审判职能， 及时向
有关部门发出30份司法建议

● 开 展 现 场 反 诈 宣 传
220余场次

●发放宣传
资料3万余册

打击整治养老诈骗
全国在行动

案例连线

全国连线

免费旅游+高额利息
套走203名老人1100万

全省法院今年为老人
追赃挽损3700余万元

数读

今年来全省法院


